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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规定的说明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或“上市公司”）拟出售其持有的山东鲁地矿

业投资有限公司（“鲁地投资”）51%的股权（“本次交易”或“本次重大资产出售”）。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进行了审慎分析，董事会认为： 

一、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律和

行政法规的规定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上市公司所持有鲁地投资 51%的股权，不存在不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和有关违反国家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

情形，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根据《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的相关规定：“股权分布发生变化不再具备

上市条件：指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公司股本总额超过 4

亿元的，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10%。” 

本次交易不涉及增减公司股本等情形。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股本总额

和股本结构均不因此发生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符合《重

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 

三、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

情形 

本次拟出售资产的交易定价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并

经有权单位备案的评估报告结果为依据，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本次拟出售资产的

交易定价公允、合理，切实有效地保障了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对鲁地投资 100%股权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鲁地投资母

公司口径股东权益账面值 148,292.79万元，评估值为 126,390.20万元，评估减值

21,902.59 万元，减值率 14.77%；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值

http://www.baidu.com/link?url=S9bTQh0tQfM2G74yxAzfp8HKvwluqoXHzL7kKOMH-ccD84yze3MX37VL2V53ovcu0oQhSyOLgc91Bx3Eu6Pa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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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304.55 万元，评估值 126,390.20 万元，评估增值 12,085.65 万元，增值率

10.57%。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公司依据《公司法》、《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及时、全面的履行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各项公开披露程序。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

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交易过程中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与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

形，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 

四、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相

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上市公司所持有鲁地投资 51%的股权，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

权属清晰，不存在被设置质押等担保物权及其他权利限制，也不存在任何冻结、扣

押等情形。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债权债务的主体未发生变更，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

移事宜。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除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程序和取得的批准外，

标的资产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本次交易不

涉及债权债务处理事项，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 

五、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重

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近年来，公司经营板块众多，但是由于所经营产业较为传统，并受市场行情低

迷、流动资金紧张、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公司下辖贸易板块、医药制造板

块、特种轮胎制造板块及矿业开发板块均未达到预期。为优化业务结构和资源配置，

公司拟出售鲁地投资 51%股权，包括下属贸易板块、医药制造板块、特种轮胎制造

板块及矿业开发板块的所有资产。 

2020 年 4 月 28 日，公司分别于与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兖矿集团”）及兖矿水

煤浆气化及煤化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水煤浆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

议，拟以现金 14,622.87万元收购兖矿集团持有的北斗天地股份有限公司（“北斗天

地”)53.89%股权（59,276,978 股股份），拟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方式以现金

7,021.54 万元收购水煤浆公司持有山东兖矿国拓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国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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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70%股权（35,000,000 股股份）。北斗天地是一家专注于信息化、智能化与卫

星导航应用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营业务主要围绕能源化工信息化建设，以及“北斗+”

两个方向展开，在能源、教育、国防、交通运输等多个领域已广泛应用；国拓科技

主营业务是以多喷嘴对置式水煤浆气化技术为核心，专业从事煤气化技术及相关技

术的技术实施许可以及化工类专业技术培训，是煤气化技术及其相关应用的系统整

体方案提供商，致力于为化工、石油、能源等企业提供高效洁净的煤气化技术。上

述收购已经公司于 2020年 4月 28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

经公司于 2020年 5月 19日召开的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出售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

的情形，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 

六、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已出具《关于减少关联交易、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该等承诺措施有助于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在人员、资产、机构、业务、

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 

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继续完善相关内部决策和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保证上市公司

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的独立性，规范上市公司运作，符合中国

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六）项之规定。 

七、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已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有完善的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和管理层的独立运行机制，设置了与生产经营相适应的、能充分独立运行的

组织职能机构，并保障了上市公司的日常运营。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将继续保持

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七）项的规定。 

特此说明。 

山东地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5 月 25日 


